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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江法院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 通讯员 安俊

贞丰县公安局重拳打击食药环领域犯罪
■ 通讯员 简华平

镇远县检察院

深入校园开展法治宣传

分类公告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义：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乌当支行诉
被告冯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黔0112民初1044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于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效力。

游客梵净山刻12字祈福 检察机关立案调查

贴心服务“零距离”

上门办证“解民忧”

近年来，贞丰县公安局坚持严厉打击
食药环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成立食药环工
作专班，以“昆仑2023”、长江流域“十年禁
渔”等专项行动为抓手，在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涉野生动物犯
罪、破坏生态环境等领域，实施全环节、全
要素、全链条打击，形成高压震慑态势，坚
决捍卫百姓餐桌、用药和生态安全，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合法权益，维护
经济社会发展稳定。

部门协调联动 强化宣传引导

为确保打击治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贞丰县公安局依托“公安+”联动共
治机制，联合法院、检察院以及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整体谋划、稳步推进，坚持“打、
防、宣”多措并举，以联合作战有效应对违
法犯罪，形成打击合力，全面挤压犯罪分
子活动空间。

3月14日，贞丰县公安局食药环专班
会同检察院、法院、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
门再次召开工作联席会，聚焦食品药品安
全、知识产权保护、污染防治、野生动物保

护、环境资源安全和生物安全等领域，深
入开展交流，综合研判分析，提出具体意
见，深入推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高效顺畅，让违法犯罪分子罪当其罚。

此外，贞丰县公安局坚持宣传引领，
强化防范措施，持续巩固成果，全面筑牢
食药环安全防线。线上，依托“公安+”多
元共治微警务群、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
台，扎实开展食药环领域安全宣传工作，
提高群众对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的知晓
率、参与率，提高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

线下，以节假日、赶集日等时间节点
为契机，贞丰县公安局深入集市、广场、公
园等人员聚集场所，通过发放宣传单、设
置咨询台、放置宣传展板等方式，向群众
讲解购买食品、药品需要注意的事项，宣
传食品、药品安全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有效提高群众自我防范意识。

坚持重拳出击 保障舌尖安全

贞丰县公安局坚持下先手棋、打主动
仗，对非法狩猎，制售假冒、有害、伪劣食
品药品保持“零容忍”态度，以“严”的基
调、“实”的举措、“快”的作风、“细”的标准
全面开展摸排打击防范工作，在社会各界

营造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良好氛
围，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贞丰县公安局食药环专班循线追踪、
深挖线索、缜密侦查，于 5 月 30 日破获一
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
案。据悉，犯罪嫌疑人郑某某伙同李某
某，非法使用禁猎工具实施狩猎野生动物
共14次，狩猎包括长尾雉、白腹锦鸡、中华
鹧鸪等野生保护动物共41只。目前，犯罪
嫌疑人郑某某、李某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食品药品安全事关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贞丰县公安局将保障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厉打击事关群
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安全的重点领域犯罪，
及时消除食药环领域各类风险隐患，全力
以赴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高公共
安全治理水平，为群众营造一个安全、安
心、安稳的社会环境。

保护一方水土 守住绿水青山

据数据显示，贞丰县森林覆盖面积
86681.97 公顷，覆盖率达 57.43%，生态宜
居，环境宜人，守护万亩青山，公安机关责
无旁贷。

贞丰县公安局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牢牢守好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坚持
以打开路，积极推动源头治理，对破坏生
态环境违法犯罪活动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用“公安蓝”守好“生态绿”，用实际行动绘
就“绿色和谐”新画卷。

针对滥砍滥伐违法犯罪突出问题，食
药环专班联合林业局、资源管理局等部
门，联动执法，广泛开展信息采集、线索摸
排、案件侦办等工作，坚决遏制案件高发
突发态势，2023年，发案率同比下降40%。

在维护水域安全方面，食药环专班联
合海事部门，切实加强辖区流域巡逻防控
力度，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的巡查
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和电、毒、炸鱼等
行为，着力保护辖区河流生态环境及渔业
资源安全。

为进一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贞丰县公安局畅通举报渠道，线上线
下实时向群众征集违法犯罪线索，与贞丰
县群众一起，维护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走
上一条绿色、和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道路。

截至目前，贞丰县公安局共打击食
药环领域违法犯罪案件 41 起，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 34 人，联合查获不安全食品
200余斤，切实维护了群众饮食用药和生
态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金梦）为切
实做好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
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和自
我保护意识，从源头上预防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减少未成年人遭
受违法犯罪侵害，近日，镇远县
人民检察院“蔚蓝”未检工作室
宣讲团成员深入江古中学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500余名
学生讲授了以“规范日常行为
争做守法公民”为主题的法治教
育课，并现场向学生发放法律知
识宣传资料。

课堂上，镇远县人民检察院
“蔚蓝”未检工作室宣讲团成员
利用县域内真实案例以案说法，
为学生讲解危险驾驶罪、非法种
植毒品原植物罪、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预防性侵、预防校园欺凌等
方面知识。

课后学生们纷纷表示：“上
了法治课后，进一步提升了自己
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
特别是听了具体案例后，对自己
起到了很大的警示教育作用，今
后一定做遵纪守法的公民，同时
也要做一名小小普法员，将自己
学到的法律知识分享给家人和
朋友。”

据了解，镇远县人民检察院
“蔚蓝”未检工作室宣讲团成员
送法进校园，护航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是落实推进和美城乡“四
大行动”及社会治安重点工作的
重要举措之一。下一步，镇远县
人民检察院“蔚蓝”未检工作室
将立足检察职能，积极能动履
职，常态化开展好法治宣传教
育，全力做实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讯（通讯员 吴远杰）近
日，贵安新区公安局马场派出所
户籍民警主动上门为行动不便
的群众补办身份证，细致耐心高
效的工作作风受到家属称赞。

“警察同志，我母亲身份证
丢失，因行动不便来不了，有什
么好办法没？”近日，马场镇某
村村民陈某电话咨询派出所民
警,称其母亲已有 90 高龄，长期
生病，没了身份证无法办理医
疗报销等事宜，又没办法到派
出所现场办理证件，希望得到
民警帮助。

了解到该情况，户籍民警按
程序请示后，告知陈某某会上门
帮忙办理身份证。在商定好时
间后，民警携带相机等设备来到

陈某某家中，为其母亲采集了照
片，并表示身份证办理完成后将
会第一时间送过来。

临走时，陈某某感激地说：
“太感谢了，你们专程上门来为
我母亲补办身份证，为我们解
忧，我为公安点赞！”

“上门办证”只是贵安新区
公安局马场派出所为民服务的
一个缩影。马场派出所全体民
辅警始终牢记“人民公安为人
民”的崇高理念，秉持为民情怀，
牢记为民初心，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对公安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
盼，用一件件暖心事、一次次解
民忧拉近警民距离，不断提升辖
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得
到了群众的肯定和赞扬。

本报讯（通讯员 黄元凤 赵
浚羽）为进一步强化家长依法履
行监护职责意识，提高监护人实
施家庭教育的能力，近日，安龙
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灯
塔工作室”检察官走进安龙县第
三中学，为400余名学生家长带
来一堂别样的法治课堂，点亮家
庭教育之光。

此次家长课堂围绕《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家庭保护及《家庭
教育促进法》内容，以家庭教育
指导为宣讲主题，引用典型案例
详细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进行
全方面讲解，分析家庭教育缺失
给孩子带来的不利后果，引导
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

念，就做好家庭教育提出具体
建议，针对预防和纠正孩子的
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开出

“良方”。课后，家长们纷纷表
示，检察官的授课内容贴合实
际，听后深受启发，今后更要依
法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护佑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家长是法治教育的“第一责
任人”，安龙县人民检察院未成
年人检察“灯塔工作室”将始终
紧盯家庭教育，通过走进社区村
寨、参与学校家长会、主题班会
等多种形式，促进家校联合，共
同提高学生及家长的法治意识，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的家庭氛围。

“灯塔工作室”

点亮家庭教育之光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华露）近
日，望谟县人民检察院在一起涉
嫌故意伤害案的办理中，经过检
察官的释法说理，犯罪嫌疑人韦
某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最终取
得被害人谅解，达成刑事和解协
议，后该院对韦某作出情节轻微
不起诉处理。

据悉，犯罪嫌疑人韦某邀约
王某、潘某某、刘某某、罗某某到
酒吧喝酒。在喝酒的过程中，因
潘某某不归还刘某某的酒店房
卡，其男友黄某某要求潘某某归
还物品，二人发生争执，潘某某
遂对黄某某实施殴打，后韦某伙
同潘某某对黄某某实施殴打，造
成黄某某颈部、手部多处擦伤，
左手中指骨折。

望谟县人民检察院经过审

查后认为，虽然犯罪嫌疑人韦某
系主犯，故意伤害他人致一人轻
伤二级，但考虑到其到案后如实
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认罪认罚，
有坦白情节，又在承办检察官进
行释法说理并告知其故意伤害
行为将承担的法律后果及其应
该承担的刑事责任后，积极赔偿
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
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后望谟县人
民检察院对韦某作出情节轻微
不起诉处理。

下一步，望谟县人民检察院
将继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
司法政策，从化解社会矛盾和构
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积极做
好刑事和解工作，有力地促进矛
盾化解和社会和谐，实现办案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检察官释法说理

矛盾双方达成刑事和解

2018 年 10 月，德江县人民法院依法
受理沿河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诉沿河自治
县环保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
讼案，该案系铜仁市中院 2017 年确定该
院为环资审判“刑事、行政、民事三审合
一”集中管辖法院后第一起行政公益诉
讼案。2020 年，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司法保护10
个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2009 年，沿河自治县夹
石镇初级中学（以下简称夹石中学）在
校园内临乌江河岩位置修建厕所，厕所
粪便经化粪池处理后直排乌江。当地
后来开工建设的夹石污水管网工程中
的提升泵房工程也中途停建，致使学校
及周边居民的生活污水和厕所粪便通
过管网排入污水收集池，污水粪便未经
无害化处理渗漏、溢出直排乌江，对水
体水质各项指标造成影响；且污水收集
池处于露天状况，产生的恶臭气体及滋

生的蚊蝇严重污染校园环境，影响师生
正常工作生活。

2018 年 2 月 1 日，沿河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向沿河自治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3月20日，沿河自治
县环境保护局回复沿河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称正在施工整改。

截至2018年7月31日，沿河自治县人
民检察院先后四次对现场进行回访，发现
沿河自治县环保局并未按照检察建议进
行整改，夹石污水管网提升泵房工程虽修
建完毕但污水处理厂未投入运行，夹石中
学附近生活污水和粪便依然直排乌江。

沿河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
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
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
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
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
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
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

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
定，向德江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
诉讼，请求确认沿河自治县环保局对案
涉工程项目中环境违法行为怠于履行监
管职责违法，责令沿河自治县环保局对
案涉工程项目环境违法行为继续履行监
管职责。

【裁判结果】合议庭认为，德江县环保
局作为环保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未
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相关单位对污水收集
池粪污直排乌江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防
治，致使乌江夹石段水环境长期遭受污
染，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
状态，存在怠于履职行为。

虽然夹石污水管网提升泵房工程修
建完毕，但污水处理厂未投入运行，仍有
污水直接排入乌江，对乌江水环境造成污
染，沿河自治县环保局应继续履行职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
的规定，判决确认沿河自治县环保局怠于
履行对案涉工程项目环境违法监管职责
的行为违法，责令该局继续履行对案涉工

程项目的环境监管职责。
【典型意义】本案系因环保监管部门

不履行法定职责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乌江是贵州省第一大河，也是长江上
游南岸最大的支流。本案中，沿河自治县
环保局作为环保监管部门，未采取有效措
施督促相关单位对污水收集池粪污直排
乌江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防治，且履职措
施未达到杜绝污水直排乌江的监管目的，
致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
害状态。

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人民检察院的公
益诉求，在确认沿河自治县环保局怠于履
职行为违法的同时责令其继续履行法定
职责，对于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功能，
合理界定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标准，促进行
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地履行行政职责，
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
重要意义。

后期经法院走访，发现沿河自治县环
保局已经有效履职，相关水污染防治设施
已全面投入使用，污水直排乌江行为得到
有效治理。

本报讯（通讯员 林鑫 艾乔友 记者
廖尚海）6月18日，一段疑似游客在梵净山
刻字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引起关注，随后铜
仁市江口县人民检察院对此进行初步核
实，并对游客在梵净山刻字一案立案调查。

据视频显示，两名游客在攀登疑似梵
净山金顶的途中，其中一年长男子用随身
携带的钥匙在石壁上刻画了一串字，从视
频中能清晰辨认所刻内容为“保佑我儿徐
某快乐健康”。但在视频最后，刻字的男
子似乎意犹未尽，又继续在石壁上刻画起
来。后经核实，该游客在梵净山金顶摩崖
刻下的完整字样为“保佑我儿徐某快乐健

康成长”，共计12字。
6月19日，江口县人民检察院经初步

调查核实，依法对6月18日一游客在梵净
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梵净山“金顶摩崖”违
法刻字一案立案调查，并发布公告。

公告显示江口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
中发现，2023 年 6 月 18 日，一游客在梵净
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梵净山“金顶摩崖”违
法刻字，其行为对世界自然遗产、文物遗
迹造成损害，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

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
关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
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公益
诉讼办案规则》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发出公
告，请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本
公告发出三十日内提起诉讼，并将提起诉
讼情况书面告知本院。

检察官提示：梵净山“金顶摩崖”位于
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也是景区整体生态环境的有机组成部

分，具有科学研究、历史研究、艺术观赏等
服务功能和价值，属于全人类共同享有的
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其违法刻字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针
对社会较为普遍的“刻字留名”这一旅游
不文明陋习，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文物古迹与生
态环境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引导社会公
众摒弃刻字涂鸦等旅游不文明陋习，共同
维护文明旅游秩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端午临近，岑巩县㵲水
街道㵲水社区在地标广场举
行“浓浓端午情·爱在父亲
节”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
法治宣传、义诊等活动，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加强邻里之
间的交流互动，促进社区和
美和谐。图为社区居民参加
包粽子比赛。

通讯员 唐鹏 摄


